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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
民事裁定书

（2023）苏 0591 破 66 号

申请人：江苏华为建设有限公司，住所地中国（江苏）

自由贸易试验区苏州片区苏州工业园区东长路 18 号中节能

产业园 6 幢。

法定代表人：高小静，该公司总经理。

委托代理人：许彩云，该公司工作人员。

委托代理人：陈金根，上海天璇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债权人苏州远华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远华公

司）、青必祥、苏州安派建材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安派公司）、

苏州万盛混凝土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万盛公司）、苏州固丰

混凝土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固丰公司）、扬州中厦新型建材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中厦公司）、平湖市中核二二混凝土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中核二二公司）、苏州工业园区达林木业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达林公司）以债务人江苏华为建设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华为建设公司）未能清偿到期债务为由，向

本院申请对华为建设公司进行破产清算，本院于 2023 年 2

月 10 日予以合并立案审查。审查过程中，债权人与债务人

庭外进行和解，因未能全部达成和解意向，债务人华为建设

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11 日向本院提交申请破产重整。现本案

已审查完毕。

债权人远华公司称，其与债务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，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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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已作出（2021）苏0591民初12925号生效法律文书，华为

建设公司向申请人远华公司支付本金、逾期付款违约金，调

解书确定的履行期限到期后，债务人拒不履行，债权人远华

公司申请强制执行，案号为（2022）苏0591执180号，强制

执行过程中查询债务人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。经强制执行

后，仍无法清偿债务。故根据破产法的规定，申请对债务人

进行破产清算。

债权人安派建材公司称，其对华为建设公司买卖合同纠

纷一案，本院已作出（2021）苏0591民初14426号民事判决

书，判决华为建设公司向安派建材公司支付本金、逾期付款

违约金等，判决书生效后，华为建设公司拒不履行生效法律

文书确定的义务，债权人安派建材公司申请强制执行，案号

为（2022）苏0591执2195号，强制执行过程中，查询华为建

设公司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。经法院强制执行后，仍无法清

偿债务。故根据破产法的规定，申请对华为建设公司进行破

产清算。

债权人万盛公司称，其与华为建设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

案，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已作出（2022）苏0507民初134

号民事判决书，判决华为建设公司向万盛公司本金、逾期付

款违约金等，判决书生效后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

义务，债权人万盛公司申请强制执行，案号为（2022）苏0591

执4514号，强制执行过程中，查询华为建设公司没有可供执

行的财产。经法院强制执行后，仍无法清偿债务，故根据破

产法的规定，申请对华为建设公司进行破产清算。

债权人固丰公司称，其与华为建设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

案，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已作出（2021）苏0507民初196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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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民事调解书，华为建设公司向固丰公司支付本金、逾期付

款违约金等，调解书确定的履行期限到期后，华为建设公司

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，债权人固丰公司称申请

强制执行,案号为（2021）苏0507执3827号,强制执行过程中,

查询华为建设公司无可供执行的财产。经法院强制执行后，

华为建设公司仍无法清偿债务。故根据破产法的规定，向法

院申请对华为建设公司进行破产清算。

债权人青必祥称，其与华为建设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

纠纷一案，西宁仲裁委员会已作出（2021）宁仲裁字第067

号仲裁裁决书，华为建设公司向青必祥支付工程款

3674216.4元及利息，退还保证金300000元及利息等。裁决

书生效后，华为建设公司未履行，债权人申请强制执行。执

行中未发现有可供执行的财产，华为建设公司经法院强制执

行后，仍无法清偿债务，故根据破产法的规定，申请对华为

建设公司进行破产清算。

债权人中厦公司称，其与华为建设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

案，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法院已作出（2022）苏1003民初3345

号民事调解书，华为建设公司向中厦公司支付共计

794274.75元及利息、相关费用，华为建设公司未按期履行

生效文书确定的义务，债权人申请强制执行，案号为（2022）

苏1003执4308号。执行中未查询到华为建设公司名下有可供

执行的财产，经中厦公司同意并申请，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法

院于2022年11月28日决定将该执行案件移送本院破产审查。

债权人中核二二公司称，其与华为建设公司买卖合同纠

纷一案，平湖市人民法院已作出（2022）浙0482民初1957号

调解书，华为建设公司向中核二二公司支付款项共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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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62334.72元。调解书生效后，华为建设公司未履行付款义

务，债权人申请强制执行，案号为（2022）浙0482执2386号。

执行中未发现有可供执行的财产，平湖市人民法院已裁定终

结本次执行程序。华为建设公司经法院强制执行后，仍无法

清偿债务，故根据破产法的规定，申请对华为建设公司进行

破产清算。

债权人达林公司称，其与华为建设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

案，本院作出（2021）苏0591民初14940号民事调解书书，

华为建设公司向债权人支付货款1018980元及相应利息。调

解书生效后，华为建设公司未履行，债权人申请强制执行，

案号为（2022）苏0591执1518号。执行中未发现有可供执行

的财产，本院已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。经达林公司同意并

申请，本院于2023年1月17日决定将该执行案件移送本院破

产审查。

债务人华为建设公司称，1、公司于2005年8月19日成立，

注册资本13500万元，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(自然人投资

或控股)。其名下的主要资产融信高铁新城项目、木渎碧桂

园项目等项目应收工程款。2、华为建设公司已具备破产重

整原因。根据公司编制的对外负债明细表，截至2021年度，

对外负债总额为5.78亿元，已远超公司注册资本，其中部分

债权人已申请强制执行，公司因无力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

的义务而被法院多次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录，公司不能清偿

到期债务并且因为应收账款未能及时收回、负债规模较大等

原因明显缺乏清偿能力。已具备破产法规定的破产重整原

因。3、华为建设公司具有重整的可能和条件。通过重整可

以实现债权人利益、债务人资产价值的最大化。主要理由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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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公司同意向法院申请对公司进行重整。（2）债务人前

期已完成资产、负债的初步清理工作，资产负债情况较为明

晰，具备重整的条件。3、申请人具备较高的重整的价值。

主要理由为：（1）通过重整，有利于提高债权的清偿率、实

现债务人运营价值最大化。华为建设公司系经批准设立的建

筑施工企业，具备房屋建筑工程总承包壹级等施工承包资

质。目前，公司尚有六个未完工项目，除木渎碧桂园项目（总

包协议已解除）尚处施工阶段外，其他项目都处于交付、竣

工等收尾阶段，待工程竣工结算后，华为建设公司的工程回

款可尽快清偿债权人的债权。如通过重整，可大幅提升华为

建设公司的营运价值，进而大幅提升财产整体价值，从而提

高本案债权清偿率，减少债权人的损失。同时，公司承建的

建设工程项目，涉及广大业主的重大社会民生，对其进行重

整，有利于公司履行相关合同、后合同义务，化解社会矛盾，

维护社会稳定，充分发挥重整的积极价值。（2）通过重整程

序，有利于降低破产成本，提高破产制度效率，缩短程序运

行时间和成本，及早实现债权人利益。（3）通过重整，将有

利于保障社会民生、助力地方经济发展。华为建设公司作为

苏州工业园区早期仅有的五家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壹

级资质单位之一，多年深耕建筑行业，已具有较高的行业品

牌价值及知名度。对其进行重整，将挽救企业脱离困局，避

免社会资源浪费，继续营业有利履行相关合同、后合同义务，

维护广大业主的权益，促进区域经济发展，增加地方财政税

收。综上，华为建设公司已符合破产法规定的重整的条件。

为保护其商业价值，充分发挥协商谈判机制作用，降低时间

成本，以重整方式实现对各方利益的均衡和全体债权人的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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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清偿，最大限度挽回债权人损失，最大程度保留华为建设

的营运价值，故申请华为建设公司破产重整。

本院经审查初步查明，华为建设公司成立于2005年8月19

日，工商注册登记地为中国（江苏）自由贸易试验区苏州片

区苏州工业园区东长路18号中节能产业园6幢，注册资本

13500万元整；经营范围：承接：房屋建筑工程、市政公用

工程、机电设备安装工程、地基与基础工程、钢结构工程、

建筑装饰工程、园林古建筑工程、水利水电工程、公路工程、

机电安装工程、通信工程、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；节能及绿

色建筑设计等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

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许可项目：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施工；文

物保护工程施工；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

包；建筑智能化工程；各类工程建设活动；消防设施工程；

建设工程质量检测；工程造价咨询业务；建设工程监理；建

设工程勘察；建设工程设计；人防工程设计；文物保护工程

设计；地质灾害治理工程设计；电力设施承装、承修、承试；

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等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

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，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

准）一般项目：园林绿化工程施工；体育场地设施工程施工；

土石方工程施工；对外承包工程；金属门窗工程施工；建筑

工程用机械销售；工程塑料及合成树脂销售；建筑工程机械

与设备租赁；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；工程管理服务；

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；建筑物拆除作业（爆破作业除外）；

高品质特种钢铁材料销售；防腐材料销售；合成材料销售；

金属结构销售；有色金属合金销售；信息技术咨询服务；技

术服务、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交流、技术转让、技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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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广；水资源管理；水污染治理；水环境污染防治服务；大

气环境污染防治服务；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服务；土壤环境

污染防治服务；农业面源和重金属污染防治技术服务；噪声

与振动控制服务；门窗制造加工；建筑装饰材料销售（除依

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

债权人远华公司与债务人华为建设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

案，本院已作出（2021）苏0591民初12925号民事调解书；

债务人安派建材公司与债务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，本院已作

出（2021）苏0591民初14426号民事判决书；债权人万盛公

司与债务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，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已作

出（2022）苏0507民初134号民事判决书；债权人固丰公司

与债务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，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已作出

（2021）苏0507民初1961号民事调解书；债权人青必祥与债

务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，西宁仲裁委员会已作出

（2021）宁仲裁字第067号仲裁裁决书；债权人中厦公司与

债务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，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法院已作出

（2022）苏1003民初3345号民事调解书；债权人中核二二公

司与债务人纠纷一案，平湖市人民法院已作出（2022）浙0482

民初1957号调解书；债权人达林公司与债务人买卖合同纠纷

一案，本院已作出（2021）苏0591民初14940号民事调解书。

因债务人华为建设公司未履行以上各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

的义务，以上各债权人分别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，相关执行

案件均未执行到位，法院已经分别作出（2022）苏0591执180

号之一执行裁定书、（2022）苏0591执2195号之一执行裁定

书、（2022）苏0591执4514号之一执行裁定书、（2021）苏0507

执3827号之一执行裁定书、（2021）苏05执610号之一执行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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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书、（2022）苏1003执4308号执行裁定书、（2022）浙0482

执2386号执行裁定书、（2022）苏0591执1518号之一执行裁

定书，分别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。

债务人华为建设公司具备房屋建筑工程总承包壹级等施

工承包资质，尚有六个未完工项目，除木渎碧桂园项目（总

包协议已经解除）尚处施工阶段外，其他项目都处于交付、

竣工等收尾阶段。破产重整有利于提升华为建设公司的营运

价值及资产价值，收回应收工程款用于清偿债权，提高债权

人清偿率，保护业主权益，维护社会稳定。债权人远华公司、

青必祥、安派公司、万盛公司、固丰公司亦同意华为建设公

司申请重整。申请人中厦公司、中核二二公司、达林公司以

已与华为建设公司达成和解为由申请撤回破产清算申请。

本院认为，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正确审理企业破产

案件为维护市场经济秩序提供司法保障若干问题的意见》的

规定，对于当事人同时申请债务人清算、重整、和解的，人

民法院要根据债务人的实际情况和各方当事人的意愿，在组

织各方当事人充分论证的基础上，对于有重整或者和解可能

的，应当依法受理重整或者和解申请。本案中，华为建设公

司住所地在苏州工业园区，且其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

法人，属于重整适格主体。华为建设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

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，具备重整原因。华为建设公司具备重

整价值和重整可行性。债务人华为建设公司申请重整，符合

法律规定，应予以受理。据此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

破产法》第二条、第七十条第二款、第七十一条之规定，裁

定如下：

受理江苏华为建设有限公司提出的重整申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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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

审 判 长 陈 建 峰

审 判 员 吴 婕

审 判 员 王 贤 成

二〇二三年五月十二日

法 官 助 理 赵 心 琪

书 记 员 胡 蓉


